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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文的定義

所謂「公文」，是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的一切

資料。凡機關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來之公文書、機關內部通行之文書，以及公

文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均包括在內。

二、公文的類別

公文分為「令」、「呈」、「咨」、「函」、「公告」、「其他公文」六

種：

令
公布法律、發布法規命令、解釋性規定與裁量基準之行政規則，及人事

命令時使用。

呈 對總統有所呈請或報告時使用。

咨 總統與國民大會、立法院公文往復時使用。

函

各機關處理公務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使用：

1. 上級機關對所屬下級機關有所指示、交辦、批覆時。
2. 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有所請求或報告時。
3. 同級機關或不相隸屬機關間行文時。
4. 民眾與機關間之申請或答覆時。

公告

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規定，向公眾或特定之對象宣布周知時使

用。其方式得張貼於機關之公布欄、電子公布欄，或利用報刊等大眾傳

播工具廣為宣布。如需他機關處理者，得另行檢送。

其他

公文

其他因辦理公務需要之文書，尚可分為以下諸項：

書函

1. 於公務未決階段，需要磋商、徵詢意見或通報時使
用。

2. 代替過去之便函、備忘錄、簡便行文表，其適用範圍
較函為廣泛，舉凡答覆簡單案情、寄送普通文件、書

刊，或為一般聯繫、查詢等事項行文時均可使用，其

性質不如函之正式性。

開會通知單 召集會議時使用。

公務電話紀錄
凡公務上聯繫、洽詢、通知等，可以電話簡單正確說明

之事項，經通話後，發話人如認為有必要，可將通話紀

公文的定義與類別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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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公文

錄做成兩份，並經發話人簽章，以一份送達受話人簽

收，雙方附卷，以供查考。

手令或手諭 機關長官對所屬有所指示或交辦時使用。

簽
承辦人員就職掌事項，或下級機關首長對上級機關首長

有所陳述、請示、請求、建議時使用。

報告
公務用報告，如調查報告、研究報告、評估報告等；或

機關所屬人員就個人事務有所陳請時使用。

電報

1. 求快速時使用。呈、函等公文，必要時可以電報行
之。

2. 不相隸屬之機關，因彼此官階懸殊，稱謂不便，可以
電報代之，以求簡便。

通告
機關內某一單位將某一事項通知本機關全體同仁時使

用。

通知
1. 機關內部各單位間有所洽辦或通知時使用。
2. 對外行文如內容簡單時亦可使用，但對象多為個人。

箋函或便箋 以個人或單位名義於洽商或回覆公務時使用。

聘書 聘用人員時使用。

證明書 對人、事、物之證明時使用。

證書或執照 對個人或團體依法令規定取得特定資格時使用。

契約書 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一致，成立契約關係時使用。

提案 對會議提出報告或討論事項時使用。

紀錄 記錄會議經過、決議或結論時使用。

節略
1. 對上級人員略述事情之大要，亦稱綱要。
2. 起首用「敬陳者」，末署「職稱、姓名」。

說帖
詳述機關掌理業務辦理情形，請相關機關或部門予以支

持時使用。

移文單
將不屬於本機關主管業務或職權範圍之來文，移送主管

機關時使用。

退文單 將來文退回發文機關時使用。

公示送達
機關對個人有所答覆或通知，屢次遞寄均遭退回時使

用。

交辦、交議案

件通知單

交辦或交議案件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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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行文的對象，有上級機關、同級機關、下級機關和不相隸屬的機關等，

因而使公文在行文系統上，產生另一種分類標準，即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

上行文 呈、函、書函、簽、報告、電報

平行文

咨、函、公告、書函、通告、通知、電報

證明書、移文單、退文單、開會通知單

公示送達或便箋、公務電話紀錄

下行文
令、函、書函、電報、手諭或手令

交辦交議案件通知單、開會通知單

註：平行文中之移文單、退文單、公務電話紀錄、箋函，下行文亦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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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文製作原則

文字使用應盡量明白曉暢，詞意清晰，以達到「簡、淺、明、確」之要求：

1. 正確：文字敘述和重要事項記述，應避免錯誤和遺漏，內容主題應避免偏
差、歪曲，切忌主觀、偏見。

2. 清晰：文義清楚、肯定。
3. 簡明：用語簡練，詞句曉暢，分段確實，主題鮮明。
4. 迅速：自蒐集資料，整理分析，至提出結論，應在一定時間內完成。
5. 整潔：文稿均應保持整潔，字體力求端正。
6. 一致：機關內部各單位撰擬文稿，文字用語、結構格式應力求一致，同一
案情的處理方法不可前後矛盾。

7. 完整：對於每一文件應做深入廣泛之研究，從各種角度、立場考慮問題，
與相關單位協調聯繫。所提意見或辦法應力求周詳具體、適切可行，並備

齊各種必需之文件，構成完整之幕僚作業，以供上級採擇。

二、擬稿注意事項

擬稿須注意事項如下：

1. 擬稿須條理分明，其措詞以切實、誠懇、簡明扼要為準，所有模稜空泛之
詞、陳腐套語、地方俗語、與公務無關者，均應避免。

2. 引敘來文或法令條文，以扼要摘敘足供參證為度，不宜僅以「云云照
敘」，自圖省事，如必須提供全文，應以電子文件、抄件或影印附送。

3. 各種名稱如非習用有素，不宜省文縮寫，如遇譯文且關係重要者，請以括
弧加註原文，以資對照。

4. 文稿表示意見，應以負責態度，或提出具體意見供受文者抉擇，不得僅做
層轉手續，或用「可否照准」、「究應如何辦理」等空言敷衍。

5. 擬稿以一文一事為原則，來文如係一文數事者，得分為數文答覆。
6. 引敘原文其直接語氣均應改為間接語氣，如「貴」、「鈞」等應改為「○
○」、「本」、「該」等。

7. 簽宜載明年月日及單位。
8. 擬辦覆文或轉行之稿件，應敘入來文機關之發文日期及字號，俾便查考。

公文製作原則與擬稿注意事項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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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案件如已分行其他機關者，應於文末敘明，以免重複行文。
10. 文稿中多個機關名稱同時出現時，按照既定機關順序，由左至右依序排
　  列。
11. 字跡請力求清晰，不得潦草；如有添註塗改，應於添改處蓋章。
12. 稿分項或分條撰擬時，應分別冠以數字。上下左右空隙，力求勻稱，機
　  關全銜、受文者、本文等應採用較大字體，以資醒目。
13. 文稿有一頁以上者應裝訂妥當，並於騎縫處蓋（印）騎縫章或職名章，
　  同時於每頁之下緣加註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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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製作分段要領與公文用語第三章

一、公文製作分段要領

（一）「主旨」
1. 為全文精要，以說明行文目的與期望，應力求具體扼要。
2.「主旨」不分項，文字緊接段名冒號之下書寫。

（二）「說明」

1. 當案情必須就事實、來源或理由，做較詳細之敘述，無法
於「主旨」內容納時，用本段說明。本段段名，可因公文

內容改用「經過」、「原因」等名稱。

2. 如無項次，文字緊接段名冒號之下書寫；如分項條列，應
另列縮格書寫。

（三）「辦法」

1. 向受文者提出之具體要求無法在「主旨」內簡述時，用本
段列舉。本段段名，可因公文內容改用「建議」、「請

求」、「擬辦」、「核示事項」等名稱。

2. 其分項條列內容過於繁雜，或含有表格型態時，應編列為
附件。

二、現行公文用語

依據中華民國93年12月1日行政院函修正文書處理部分所載，現行公文用語
可分為十一類：

1. 起首語：正文開頭慣用之發語詞。
2. 稱謂語：彼此禮貌上之代稱詞。
3. 引述語：引據來文之起敘語。
4. 經辦語：處理案件之聯繫詞。
5. 准駁語：決定可否之衡量詞。
6. 除外語：表示本文以外，尚有其他處置之分撇詞。
7. 請示語：請問之衡量詞。
8. 期望及目的語：要求對方之祈使詞暨表示行文主旨之希求詞。
9. 抄送語：致送副本或抄件之用語。
10.附送語：致送資料、文件之用語。
11.結束語：全文之總結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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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用語 適用範圍 備註

起首語

按、查、關於、謹查 通用。 「查」應盡量少

用

制訂、訂頒、修正、廢

止

公布法令用。

特任、特派、任命、茲

派、茲聘、僱、派

任用人員用。

稱謂語

鈞 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對上

級機用，如「鈞部」、「鈞

院」。

1. 直接稱謂時用
　之。

2. 寫「鈞」、
　「大」、「貴」

　、「鈞長」、

「鈞座」時，

應空一格示敬。

大 無隸屬關係之較低層機關

對較高級機關用，如「大

部」、「大院」。

貴 有隸屬關係及無隸屬關係之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無

隸屬關係之平行機關，或上

級機關首長對下級機關首

長，或機關與社團間用之，

如「貴府」、「貴部」、

「貴會」。

鈞長、鈞座 屬員對長官，或有隸屬關係

之下級機關首長對上級機關

首長用。

臺端 機關或首長對屬員，或機關

對人民用。

先生、君、女士 機關對人民用。

本 機關學校社團或首長自稱，

如「本縣」、「本校」、

「本廳長」。

職 屬員對長官，或下級機關首

長對上級機關首長自稱時

用。

本人、名字 人民對機關自稱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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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銜﹙簡銜﹚、職稱、

該

機關全銜如一再提及可稱

「該」，對職員則稱「該

員」或「職稱」。

間接稱謂時用

之。

引述語

奉 引敘上級機關或首長公文時

用。

「奉」、「准」、

「據」等字盡量

少用。准 引敘平級機關或首長公文時

用。

據 引敘下級機關、首長、屬員

或人民公文時用。

奉悉 接獲上級機關或首長公文，

於引敘完畢時用。

敬悉 接獲平級機關或首長公文，

於引敘完畢時用。

已悉 接獲下級機關或首長公文，

於引敘完畢時用。

依據、依照（來文機關

發文年月日字號及文

別）⋯⋯辦理

答覆上行或平行機關中層級

較高者，告知辦理之依據時

使用。

（來文年月日字號）

復⋯⋯函

答覆平行或下行機關時用。

（發文年月日字號及文

別）⋯⋯諒蒙、鈞察、

鑒察

對上級機關發文後續函時

用。

（發文年月日字號及文

別）⋯⋯諒達、計達

對平行或下級機關發文後續

函時用。

經辦語

遵經、遵即、遵查 對上級機關或首長用。 須視案情及時間

做適當之運用。業已、經已、均經、 
迭經、旋經、玆經、 
當經、爰經、即經、 
前經、並經、嗣經、 
歷經、續經、又經、 
復經、現經

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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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駁語

應予照准、准予照辦、

准予備查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首長

同意用。

礙難照准、應毋庸議、

應予不准、應予駁回、

未便照准、應從緩議

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首長

不同意用。

如擬、可、照准、准如

所請、如擬辦理

機關首長對屬員或其所屬機

關首長用。

敬表同意、同意照辦 對平行機關表示同意時用。

不能同意辦理、歉難同

意、無法照辦、礙難同

意

對平行機關表示不同意時

用。

除外語
除 ⋯⋯ 外 、 除 ⋯⋯

暨⋯⋯外

通用。 如有副本，可盡

量少用。

請示語

是否可行、是否允當、

是否有當、可否之處、

如何之處

通用。

期望或

目的語

請　鑒核、請　核示、 
請　查核、請　核備、 
請　鑒核備查、請　核

示惠復、請　核備惠復

對上級機關或首長用。

請　查照、請　 照、 
請　查照辦理、

請　查核辦理、

請　查照見復、

請　查照辦理惠復、

請　查照轉知、

請　轉行所屬查照、

請　查照備案、

請　查明惠復

對平行機關用。 「 」係對平級

機關地位較高者

使用。

希　查照、

希　查照轉告、

希　辦理見復、

希　照辦、

希　轉行照辦、

希　切實辦理

對下行機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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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語

抄陳、陳送、轉陳 對上級機關或首長用。

抄送、函送 對平行機關、單位或人員

用。

抄發、函送 對下級機關或人員用。

附送語
附陳、檢陳 對上級機關用。

附送、檢附、檢送、附 對平行及下級機關用。

結束語

謹呈 對總統簽用。

謹陳、敬陳、右陳 於簽末用。

此致、此上 於便箋或通知時使用。




